附件1：

2013年流域巡查督查任务分工方案

（2013年2月1日）
根据总队相关科室整合调整后的职能分工，以及全省重点流域分布情况，现提出2013年流域巡查督查工作任务分工方案：

一、巡查流域区域分工

根据《总队科室职能分工》确定的各科室巡查督查的流域，以及相关流域所处的地区，实行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日常巡查督查工作机制。

1.环保专项监察室：重点负责敖江流域和连江县、罗源县、古田县境内其他流域的巡查督查工作。

2.建设项目监察室：重点负责木兰溪、交溪流域和莆田市、宁德市（古田县除外）境内其他流域的巡查督查工作。

3.环保核查室：重点负责晋江流域和泉州市境内其他流域的巡查督查工作。

4.环境执法稽查室：重点负责九龙江、汀江流域和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境内其他流域的巡查督查工作。

5.生态环境监察室：负责闽江、龙江流域和三明市、南平市、福州市（连江、罗源县除外）、平潭综合实验区境内其他流域的巡查督查工作。

各科室在开展流域巡查工作时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各科室在具体实施流域巡查督查工作时，不局限于上述流域或区域分工，可结合科室的其他执法检查任务和领导批示要求，对其他科室负责的流域或区域一并进行巡查。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全面完成年度流域督查目标任务。参照历年省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计划2013年流域巡查督查出动的总数原则上不少于180天次。根据各科室负责巡查的流域及区域，以及各重点流域的具体情况，各相关科室流域巡查的总数原则上不少于以下要求：环保专项监察室30天次、建设项目监察室30天次、环保核查室30天次、环境执法稽查室45天次、生态环境监察室45天次。

（二）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巡查。在日常流域巡查中，要突出饮用水源地的巡查工作，对所负责区域的县级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的巡查，全年巡查数量原则上不少于总数的30％。对发现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要督促各地加大整治力度，限期落实整改。

（三）加强重点污染源的检查。加强对所负责区域内重点污染源污水排放情况的检查，尤其要重点检查沿江沿溪的工业企业，以及国、省控水重点污染源和城市污水处理厂、集控区污水处理厂等，逐步建立完善相关流域水污染源信息资料库。对水污染治理设施不运行、污染物超标排放、私设暗管偷排直排污水、违反环评和环保“三同时”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

（四）加强水质异常河段湖库的巡查。密切关注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通报的流域水质情况，以及“福建省地表水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平台水质监测数据，对所负责流域区域内出现水质异常的河段和湖库，要加密巡查，会同当地环保部门调查分析水质异常的原因，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水质。

（五）加强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的督查。督促检查所负责流域区域内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情况，检查畜禽养殖“两禁区”的规定是否得到落实，禁养区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是否做到养殖污水零排放或达标排放。重点督查生猪养殖污染严重的闽侯、福清、延平、沙县、龙文、长泰、南靖、新罗、漳平、武平、同安等县（市区），促进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不断深化。

（六）加强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的检查。结合日常流域巡查和全省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监控系统平台的监控数据，督促检查所负责流域区域内的水电站落实最小生态下泄流量。对数据传输故障或设备故障的水电站要及时督促修复，对未落实最小下泄流量的水电站要依法查处，确保流域生态水环境安全。

（七）加强流域整治任务的督促落实。列入省政府和省环保厅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年度计划的项目，每半年抽查1次，了解项目的进展及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督促地方政府加大力度，严格责任，确保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治任务。

（八）加强敏感水域敏感时期的巡查。九龙江北溪流域、三明东牙溪水库、连江山仔水库及塘坂水库、莆田东圳水库等水域往年曾发生藻类暴发的水华事件，在相关藻类易生长的季节，要加密日常巡查频次，督促地方政府做好藻类防控工作。

九龙江藻类防控的日常巡查要坚持常态化，环境执法稽查室要督促龙岩、漳州2地环保部门做好巡查工作，并于每周三前将上周省、市、县3级环保部门日常巡查工作情况报送省厅水处。

（九）完成领导批办涉及流域的其他工作。调查处理领导批办的涉及流域水环境问题的批办件，以及媒体报道、群众投诉的其他流域水环境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要落实责任。各科室对所负责的流域，要进一步制订巡查方案，按计划安排落实。要认真巡查重点流域干流、各级支流和库区水质状况，发现水体表观异常、藻类大面积暴发、鱼类异常死亡等情况要及时报告，并通知当地环保部门组织力量进行调查。

（二）要严格执法。在流域巡查中，凡发现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水电站未执行最小下泄流量等环境问题，要依法、认真、全面地调查取证，并责令地方环保部门依法查处，或直接由总队立案查处。

（三）要及时督促。凡发现饮用水源保护区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违法行为、畜禽养殖不符合相关规定、流域整治项目进度缓慢等情况，要及时通报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督促整改。

（四）要加强研究。通过流域巡查，全面掌握各流域、各市县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影响流域水环境安全的风险隐患等。不断拓展流域巡查范围内容，创新督查方式方法，研究解决所负责流域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整治措施。

（五）要规范工作。每次现场巡查，要及时认真填写《流域现场督查（巡查）情况记录表》、《流域水质现场巡查记录表》（样本附后），并附现场检查材料及处理的相关材料。

每月8日前，各科室要及时将上个月的流域巡查记录表等材料汇总至生态环境监察室统一汇总归档；每年的6月15日和12月10日前，分别提交本室流域督查工作小结和总结，以便编写总队的流域督查工作报告。

（六）要密切配合。流域日常巡查工作分工不分家，相关业务科室要密切配合。在日常环保执法、环保“三同时”检查、减排核查、执法稽查、生态监察等工作中，凡涉及流域督查工作的，均应填写流域巡查记录表，交给相关流域区域的负责科室，计入各科室的年度巡查任务。

